朝陽科技大學97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試行要點
一、本校為培育專業技術人才，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各職類證照考試，以提昇專業技術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本校97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三、試行期間：民國97年8月1日至98年7月31日止，視經費執行績效調整試行截止日期。
四、補助對象：本校在學學生報考並取得各職類證照者，證照生效日期以民國97年5月1日至98年7月31日為限。（如證照生效日期為97年5月1日至97年7月31日者，須於學校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時恕不受理；補助類別與金額規定依「96學年度補助學生報考專業證照試行要點」實施。）
五、補助方式：每張證照以補助一次為限，亦不得向本校其他單位重覆申請補助。補助方式詳如下表：
	項目
	證  照  名  稱
	補 助 金 額

	教

育

部

認

列

證

照
	1. 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
2.通過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台灣民間機構舉辦之國際專業級考試、或非本國之專業證照。
3.非應用外語系所學生取得英文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B2級或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應用外語系所學生取得英文檢定等級為C1級或全民英檢高級以上。
	全額補助，最高補助新台幣5,000元

	
	1.政府機關所核發證照。
2.日本語能力認證書（日本國際教育協會所發證照）、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發證照）、證券投資分析人員、投信投顧業務員（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公會所發證照）、期貨商業務員、期貨交易分析人員、期貨商業務員【英文】（中華民國期貨商業公會所發證照）。
3.通過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台灣民間機構舉辦之國際一般級考試、或非本國之一般證照（含微軟office專家認證所發證照）。
4.各系所學生取得英文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 ＊A2級或全民英檢初級以上。
	全額補助，最高補助新台幣1,000元

	其他
證照
	上述教育部認列證照以外，符合本校專業技能傑出學生獎勵辦法規定之其他證照。
	全額補助，最高補助新台幣
300元


六、申請方式：學生參加證照考試並取得證照後，即可向所屬系所提出補助申請；申請補助時先至學生資訊系統填寫證照申請表後，檢附證照申請表、報名費收據（須為主辦單位正式核發之收據）、證照影本2份至所屬系所填寫印領清冊，由系所初審彚整後，送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辦理。為縮短申請補助時間，申請時請於印領清冊上簽名並填具學生本人匯款帳戶。
七、本要點補助費用之核銷，請各系所提供學生補助報考證照報名費印領清冊（附件1）、學生證照申請表、證照影印本2份及報名費收據，並將收據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附件2）上，將上述資料送交學務處學生發展中心辦理。
八、本案業務聯絡人：學生事務處學生發展中心鄭小姐，分機5062。
    ＊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等級，請參閱附件。

附件

「全球英檢」與歐盟、GEPT及劍橋英語等測驗能力分級對照表
	全球英檢
(GET)
	歐洲共同架構
能力分級(CEF)
	全民英檢 (GEPT)
	多益測驗
（TOEIC）
	劍橋國際英語
認證(ESOL)
	劍橋兒童英檢(YLE)

	C2
	C2
	優級
	950分以上
	CPE
	

	C1
	C1
	高級
	880 ~ 949
	CAE
	

	B2
	B2
	中高級
	750 ~ 879
	FCE
	

	B1
	B1
	中級
	550 ~ 749
	PET
	

	A2
	A2
	初級
	350 ~ 549
	KET
	Flyers

	A1
	A1
	
	
	
	Movers

Starters


＊資料來源：教育部94年7月21日台社（一）字第0940098850號函






